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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耆博斯腾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开都河第二分水枢纽北岸干渠工程施工二标段“9·9”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9月9日14时30分，位于焉耆县北大渠乡十号渠村四组的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临时混凝土搅拌站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96 号）相关规定，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县长担任组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焉耆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副县长、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为副组长，县应急管理局、纪委监委、公安局、人民检察院、人社局、总工会、司法局、卫健委、北大渠乡人民政府等部门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询问、专家论证等，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事故原因、人员伤亡情况、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以及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焉耆博斯腾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开都河第二分水枢纽北岸干渠工程施工二标段“9·9”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因违章指挥、冒险作业、违规作业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1.项目概况

博斯腾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开都河第二分水枢纽北岸干渠工程施工二标段位于巴州焉耆盆地内的焉耆县，全长3.92千米，主要建设内容为改造开都河第二分水枢纽北岸干渠二标（4+000-7+920段）渠道及相应渠系建筑物。工程级别为4级，主要建筑物级别为4级，次要建筑物级别为5级，设计使用年限为30年。博斯腾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开都河第二分水枢纽北岸干渠工程施工二标段于2023年3月6日开工，事故发生时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正在进行构筑物及渠道混凝土浇筑。

2.车辆及驾驶人员基本情况

装载机车牌新28工00236，该车为工程机械用车，设备型号CLG836，车架号140332，发动机号6B090100268，出厂日期2009年5月5日，装载机铲斗长2.46米，宽1.17米。

驾驶人员：艾合买提·阿不力孜，维吾尔族人，男，身份证号******************，新疆焉耆人，家庭住址:****************，于2023年8月22日取得装载机操作的建筑机械行业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
3.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工程建设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650000745229627U，注册资本：1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勇，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注册地址位于库尔勒市石化大道60号，主要职责任务：承担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等工作。

4.施工单位基本情况

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12月30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00418806060A，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李磊，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址：河南省驻马店市泰山路519号。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等，该公司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

事故搅拌站为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保障施工项目混凝土质量设立的临时搅拌站，任命张政为负责人，临时雇佣人员艾合买提·阿不力孜（装载机驾驶员）、临时雇佣人员马学智（搅拌机操作员）、临时雇佣人员克热木·阿不都音（搅拌机操作员助手）。
5.监理单位基本情况

喀什宏途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17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101666676779T，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许振华，企业地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吐曼路1号（财富大厦）1栋4层08-1室，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水利工程监理。该监理公司具有国家水利部认定的甲级施工监理、水土保持施工监理乙级资质。

6.合同签订情况

2022年8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工程建设处与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

2022年8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工程建设处与监理单位喀什宏途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签订监理合同，受疫情影响，工程未能按期开工，2022年10月10日与监理单位签订了补充协议（延期）。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焉耆县北大渠乡十号渠村四组设立临时混凝土搅拌站，该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共4人，搅拌站张政（负责人）与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负责搅拌站现场安全生产工作，经调查张政参加了公司安全教育培训，未取得安全管理人员证书，临时雇佣人员艾合买提·阿不力孜（装载机驾驶员）、马学智（搅拌机操作员）、克热木·阿不都音（搅拌机操作员助手）未签订劳务合同。装载机驾驶员艾合买提·阿不力孜具有建筑机械行业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证书编号：15170869341），从业人员艾合买提·阿不力孜、马学智、克热木·阿不都音3人未参加岗前培训和考核。

2.2023年9月5日监理程忠顺发现二标段混凝土搅拌站使用装载机载人，于2023年9月6日向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发了监理通知书（监理【2023】通知008号），提出了清理搅拌机需使用脚手架或爬梯；需佩戴安全帽、安全绳；清理期间需要专门人员进行监护等整改措施。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9月9日14时，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搅拌站由于搅拌机卸料口被残留的固化混凝土后无法正常闭合，张政让艾合买提·阿不力孜驾驶装载机用铲斗将其托举运送到北侧搅拌机余料检修口处，使用手电钻对固化混凝土进行清理，清理完后，通过手势示意艾合买提·阿不力孜将车后退至南侧搅拌机余料检修口处，张政开始清理固化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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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时14分，检修口内作业的张政通过手势示意艾合买提·阿不力孜将装载机向后退10厘米，由于料坑存在一定坡度，艾合买提·阿不力孜在倒车时操作不当，造成装载机溜车，向北侧移动，致使张政胸部被挤压在铲斗后壁上边缘与支架钢板之间。
图1 料坑现场图

（四）事故现场情况

经事故现场勘查，现场位于焉耆北大渠乡十号渠村四组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混凝土搅拌站，东临一条南北走向柏油马路，南、西侧均邻耕地，北靠一条东西走向柏油马路，南侧为一片空地，西侧为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办公室及宿舍区，西北侧堆放着沙石料，北侧为搅拌场所，搅拌机为s1000型搅拌机，包括搅拌机主机、配料仓pl1600型、100吨水泥罐 1个 、70吨粉煤灰罐1个，附属设备：震动棒、高压水枪、备用发电机150kw、小型空压机、脚手架、抽水泵、外加剂泵；生产能力1小时30方。在搅拌场地中央位置有一台配料机，配料机底部有一条南北方向地坑，地坑由南向北逐渐变深，形成一个南高北低斜坡，地坑最低处蓄水。搅拌机距离料坑底部5.8米，料坑长16米，北侧宽3.3米，南侧宽4米。料坑最低处距地面1.8米，坡度14°。搅拌机余料检修口（南北向各一个）长1.57米，宽0.4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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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料坑全貌                 图3 搅拌仓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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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模拟现场图片
图5 事故现场勘验图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事故造成1人死亡，无人员受伤。

2.死亡人员基本情况：张政，男，群众，汉族，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混凝土搅拌站负责人，身份证号：******************。
3.直接经济损失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标准和规定，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16时20分，艾合买提·阿不力孜拨打报警电话；
16时30分，公安到达现场，公安民警对现场进行调查取证、实地勘察，并将情况通报了县政府及应急管理局；

18时25分，应急管理局接报，接报后，分管水利副县长白永敏立即带领应急、水利等相关部门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开展调查和善后等工作，通过电话上报州应急管理局，2小时内形成书面报告上报。
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艾合买提·阿不力孜发现张政被挤压后，他立即把装载机铲斗放平并将车往后倒，当时就喊：救人，有人受伤了。在搅拌机操作平台维修的工人克热木·阿不都音（搅拌机操作员助手）听到声音下来后，指挥艾合买提·阿不力孜将铲车倒出去，艾合买提·阿不力孜将装载机铲斗放到地上，艾合买提·阿不力孜、马学智、克热木·阿不都音看到张政头朝西脚朝东躺在铲斗里，随后现场人员拨打了120，因怕耽误抢救时间，水渠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梁升学立即安排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车将张政送往了第二师焉耆医院。
（三）医疗救治情况和善后情况
14时30分到达医院，医生将张政推到急救中心进行抢救，期间该项目的相关负责人到达医院，经过医院的抢救，16时左右因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第一时间与死者内地亲属取得联系并向其支付交通费，在死者13名亲属到达后妥善安排死者亲属的食宿，交通和食宿费用，积极配合事故善后处置组开展善后工作。

2023年9月18日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了《死亡赔偿协议》。
（四）事故应急处置工作评估

事故发生后，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员工能够立即拨打120，为不耽误抢救时间使用公司车辆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同时，能够及时通知公安、企业负责人等相关单位人员赶往现场。

从应急处置效果上看，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施救及时，没有次生事故发生。此次事故中，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处置得当。 但处置过程也暴露出公司员工心脏复苏、人工呼吸等急救手段缺乏。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张政违章指挥铲车驾驶员艾合买提·阿不力孜用装载机铲斗托举其在坡度为14°的料坑内前后移动，违规冒险进行清理搅拌机卸料口作业。

艾合买提·阿不力孜驾驶装载机用铲斗违规托举张政，违规冒险作业过程中，装载机操作失误产生溜车，致使张政胸部被挤压在铲斗后部边缘和支架钢板中间，致其心脏破裂抢救无效死亡。  

以上行为是造成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及鉴定情况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焉耆医院于2023年9月9日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张政的死亡原因是心脏破裂。

根据焉耆回族自治县公安局于2023年9月29日出具的（焉）公（尸）检（法）字【2023】56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检验意见张政系胸腹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致胸腹脏器损伤死亡。
（三）间接原因

1.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搅拌站的从业人员安全意识缺失，该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流于形式，从业人员没有掌握具备从业能力所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安全操作规程。

2.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对已发现的屡次安全隐患进行及时处理，形成闭环管理，该公司的双预控机制缺失，搅拌站负责人张政带头违章。

3.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缺失，安全风险辨识能力不足，未能辨识出装载机在存在有坡度的料坑内作业时会发生溜车等风险隐患，同时对监理下发的监理通知内容未及时整改落实。

4.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作用发挥不明显，一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水利局、北大渠乡人民政府属地管理权作用发挥不明显，未能及时掌握本辖区范围内作业企业的不安全行为及安全生产状态；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工程建设处，对事故项目安全检查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搅拌站存在装载机载人违章作业的安全隐患，安全监管不到位。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属地监督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工程建设处行业督促检查不到位。

3.焉耆县水利局负责县域内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质量、安全监督工作，对该事故项目安全监督不到位。
4.北大渠乡未落实属地安全生产责任，未及时掌握辖区内企业安全生产状态，未发现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临时搅拌站存在安全隐患。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予追究责任人员（1人）

张政，男，群众，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混凝土搅拌站负责人，违章指挥，违规冒险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造成死亡事故。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

（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1人）

艾合买提·阿不力孜，男，群众，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混凝土搅拌站装载机驾驶员，在负责人张政的指挥下违规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移送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2人）
1.建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党委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主要负责人运用“第一种形态”进行提醒谈话。

2.建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党委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工程建设处主要负责人运用“第一种形态”进行提醒谈话。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2人）
1.朱荣，女，群众，现任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22年8月18日任命为博斯腾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开都河第二分水枢纽北岸干渠工程施工二标段项目经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建议由焉耆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对朱荣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2.赵光，男，群众，现任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人员，2022年8月18日任命为博斯腾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开都河第二分水枢纽北岸干渠工程施工二标段项目安全管理人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七项
。建议由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暂停赵光安全生产有关资格3个月。由焉耆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对赵光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对新入职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保证新入职员工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建议由焉耆县应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进行处罚。

（六）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作出书面检查。
2.建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工程建设处向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作出书面检查。

3.责令焉耆县水利局向焉耆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4.责令焉耆县北大渠乡人民政府向焉耆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五、事故主要教训

事故的发生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违法违规的事实上来看，一是企业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充分发挥企业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从业人员培训教育流于形式，风险分析研判缺失、隐息排查治理的双预控机制不到位，二是从政府及部门监管等方面分析监管部门监督不到位，贯彻落实安全发展理念不牢、源头把控失守、执法检查，日常监管不到位。
六、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一）企业层面整改和防范措施 

1.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公司内组织开展警示教育，通报“9·9”事故，对公司承建的其他在建项目开展事故隐患排查，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完善“三违”安全管理的相关制度，加大“三违”检查和处罚力度。

2.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严格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明确各岗位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做到分工到人、责任明确、管理有力、监管到位，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日常管理工作，加大安全生产培训和隐患排查力度，全面提升本单位安全管理水平。

3.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要提高教育培训的实效性，有针对性，不能流于形式，应付了事，要严格开展教育培训考核工作，确保员工经教育培训考核合格，方可上岗作业，特别加强“三违”的安全教育的培训力度。

4.监理单位喀什宏途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履行工程监理职责，督促施工单位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要求作业，强化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加大对施工方案和人员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的检查力度，及时发现和督促消除事故隐患，加大员工“三违”的检查和处罚力度，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做到依法履职尽责。

（二）行业主管部门整改和防范措施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工程建设处要按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的规定，严格落实建设单位安全管理职责，加大对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的检查力度，同时按规定组织风险评估，作出相应风险提示，严防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要加强对水利建设项目的安全管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督促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要把预防车辆伤害事故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重点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严厉打击“三违”行为，要做到施工的全环节狠抓“三违”行为，坚决做到无死角，全方位的监管。对发现事故隐患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彻底的，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刑法修正案（十一）》等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水利局要在焉耆县召开水利行业领域的教育警示大会，以事故教训为镜鉴，举一反三，开展行业部门安全生产检查。
（三）政府层面整改和防范措施 

1.提高政治站位，全力做好水利施工项目。安全生产工作，要从政治全局的战略高度切实提升政治责任感、紧迫感，深刻汲取“9·9”车辆伤害事故教训，狠抓各项措施落地见效防范遏制事故发生。

2.明确监管职责，强化监管力度。进一步明确属地、各部门安全监管职责，落实安全监管任务，特别是对水利建设项目要重点监管。实实在在解决一批影响安全生产工作的现实问题，彻底消除事故隐患，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3.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排查各类问题隐患。以水利建设项目为重点，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持续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七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 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